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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东省企业联合会

 广东省企业家协会

粤企联〔2018〕46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组织开展2018年度“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”创建
活动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企业联合会、省市协会、有关单位、有关企业：

2005年以来，广东省企业联合会根据全国和广东省“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”的统一部署，连续十三年在全省组织开展了“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”创建活动，每年评价一批“广东省最佳诚信企业”和“诚信示范企业”，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，进一步推动了我省经济领域诚信建设工作。

根据《商务部等19部门关于开展2018年“诚信兴商宣传月”活动的通知》(商秩函〔2018〕419号)文件，要求企业联合会在系统内开展诚信宣传活动。2018年9月3日，由省商务厅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发展改革委和省企业联合会等21个单位联合主办的2018年广东省“诚信兴商宣传月”活动启动，会议强调要树立诚信企业典范，弘扬重信践诺的传统美德和诚实守信的价值准则，打造“诚信粤商”品牌。广大企业要积极参与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，强化自身信用管理，加强诚信自律，培育诚信企业文化，自觉维护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。

现就做好2018年度“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”创建和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”创建标准

1.独立法人资格。凡在广东注册纳税，经营满三年以上（含）的各行业、各类企业均可申报。

2.依法纳税。遵守国家税法，依法纳税。最近三年来未发生偷、逃、抗、骗税款行为。依法建账和进行会计核算，严格执行国家财务管理制度。

3.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无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。出售的商品符合质量标准的规定，出售的定量包装商品符合国家规定要求。

4.讲求信用。银行信用良好，无不良贷款纪录。

5.遵守合同。遵守国家《合同法》，使用合同示范文本，履行合同义务，无利用合同欺诈行为。

6.守法经营。经营中无商标侵权行为，无虚假广告行为，无不正当竞争行为。

7.安全生产。有健全的安全生产制度、良好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劳动保护措施，近3年无重大安全事故。

8.遵纪守法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企业及法定代表人无现实犯罪纪录。

9.合法用工。遵守国家《劳动合同法》，依法参加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，依法实施与劳动者签订集体劳动合同。

10.承担社会责任。劳资关系和谐，承担社会责任，三年内未因环境保护或其它违法经营行为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1.企业申报。申报企业按要求填写《申报表》（附后）并加盖企业公章，同意并签署《广东企业诚信公约》。

2.审核初评。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，依据推介条件，进行初评，确定候选企业名单。

3.社会公示。以公函形式征求候选企业所在地市有关政府部门意见；在网上公示候选企业名单，征求社会各界意见。

4.主办方评定。由主办单位根据创建标准、企业申报材料、调查审核情况、社会公示反馈意见，确定2018年度“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”，并从中推选出成绩特别突出的企业为“广东省最佳诚信企业”作为典型重点宣传报道。

三、申报注意事项

1.坚持企业自愿申报原则，申报企业应如实填报《2018年度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申报表》及相关申报材料；

2.将申报表原件（须盖企业公章）及申报材料、相关复印件一式一份快递至广东省企业联合会212室； 

3.申报诚信示范企业不收评审费；

4.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10日。

联系人：王文奎（13640781866）  何屹
电  话：020-39707566          37353108 

传  真：020-37353108
地  址：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麓景西路1 号邮编：510091

网  址：www.c-gec.cn    电子邮箱：915487417@qq.com
附件：1.广东企业诚信公约

      2.2018年度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申报表


     广东省企业联合会 广东省企业家协会

   2018年12月13日
  附件1：
广东企业诚信公约

为倡导“诚信兴商”经营理念，构建广东企业信用体系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，打造“诚信广东”形象，广东省企业联合会、广东省企业家协会联合广东企业界发起制定“广东企业诚信公约”。本公约代表签约成员的共同意愿，是具有共同约束力的行为准则。各签约成员承诺，自觉遵守和维护公约各项约定。

第一条：本公约的宗旨：宣传诚信理念，树立诚信意识，共建诚信广东。
第二条：本公约的目的：（1）推动企业自我约束、自我监督、行业自律，营造企业和谐发展环境，维护消费者、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。

（2）协调、统一签约成员的行动，以诚信创建、打造企业品牌、商品品牌、服务品牌，树立广东企业和经营者诚信经营的整体形象。

第三条：公约成员。凡承认并履行本公约的企业，在本公约上签字后即成为广东省企业联合会《企业诚信公约》成员。为便于监督、协调与服务，《公约》成员按会员制办法管理。

第四条：公约成员应恪守以下准则：

一、遵守法律法规。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做到守法经营，合法经营。

二、加强诚信意识。将诚信作为企业的经营理念，深入开展诚信教育，弘扬诚信文化，树立全员诚信意识，营造企业良好的诚信氛围。

三、建立诚信制度。完善诚信制度建设，制订规范的诚信条例和守则，简单易行、便于操作，有章可循，有法可依，奖惩分明。

四、强化诚信责任。企业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强化诚信责任，对社会负责，对企业负责，对员工负责。

五、坚持诚信经营。守合同，重信用，视“诚信”为企业生存之本、发展之基，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，自觉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。

六、创建诚信品牌。强化企业信誉建设，优化企业品格塑造，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信用体系，创建诚信品牌，打造百年老店。

七、遵守诚信公约。恪守诚信公约，加强企业自律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对诚信公约承诺的监督。

八、建立诚信档案。

第五条：开展表彰诚信创建先进活动

授予遵守公约成员年度“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”等荣誉称号。

第六条：设立广东省企业联合会企业诚信公约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工作委员会）。签约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的联系和协调，工作委员会是企业诚信建设的联络、协调、服务机构，不具备强制执行力。

第七条：本公约解释权属于工作委员会。

第八条：签约成员自愿退出本公约的，由工作委员会通知全体会员。但退出后应继续履行对消费者和本组织的所有未尽义务。

第九条：企业全权代表在本公约上签字，并加盖公章起生效。

企业全权代表签字/单位盖章：

  年   月    日
附件2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度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申报表
	企业名称
	
	所属行业
	

	企业性质
	 □国有    □民营    □集体    □股份制    □三资    □其它
	单位类型
	□小型   □中型   □大型   □特大型

	企业网址
	
	资产总额
	        （万元）
	职工人数
	

	详细地址(办公地址)
	
	邮    编
	

	领导情况
	姓名
	职务
	联系电话
	传真
	手机
	QQ、微信号或电子邮箱

	法人代表
	
	
	
	
	
	

	主要领导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联系人
	
	
	
	
	
	

	企业诚信建设申报材料（围绕候选基本条件10个方面撰写，不少于800字）（另附1）：
企业简介（300字以内）（另附2）：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另附3）：
企业近年信用获奖情况（获奖证明复印件）（另附4）：

	企业申报意见：

本企业同意申报2018年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，并自愿遵守和维护《广东企业诚信公约》中的各项约定。

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（申报单位）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联系人：王文奎   电话：（020）39707566    13640781866   传真：（020）37353108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企业联合会 广东省企业家协会   制
文件








PAGE  
1

